宜蘭縣餐飲業職業工會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辦法
第一條：凡本會會員及會務人員具被下列條件者可申請獎學金。
第二條：成績：
1、 國中學生平均分數在優、甲85分以上，每學年度頒發獎學金800元。

2、 高中（職）學生平均分數在82分以上，每學年度頒發獎學金1,200元。

3、 大專院校日間部學生平均在78分以上，每學年度頒發獎學金2,000元（應屆畢業生如有繼續就讀研究所者得申請最後一學年之獎學金，如無繼續升學者可申請上學期之金額）。

4、 取得碩士、博士學位核發獎學金3,000元。

5、 操行80分以上。

6、 體育成績70分以上。

7、 為擴大頒發獎學金範圍，前1、2、3項外並列班級全學年度考績分數在該班前三名者，國中、高中在78分以上，大專院校（包括夜校）在75分以上，得比照前1、2、3項辦理。

第三條：本獎學金每學年（即上、下學期）頒發一次，其申請及頒發日期依下列規定辦理。

1、 申請期間自每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止逾期不受理。

2、 頒發獎學金名冊送理、監事會議通過後通知領取。

第四條：應繳證件：

1、 全學年上下學期成績單一份（影印本須經學校簽證與正本無異）。

2、 學生證影印本一份（必於次學年上學期註冊完畢，經學校簽註冊章）。

3、 戶口名簿影本一份。

4、 學位證明。

第五條：本辦法如須修正時必須送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，呈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之。
